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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以下《中小企业声明函》、《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投标人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选用。

2-8、中小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等证明文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主副食品及其

他农副产品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

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土豆、茄子、黄瓜、尖椒、螺丝椒、红椒、小米椒、青椒、西红柿、胡萝卜、大

葱、小葱、花菜、白菜、西兰花、紫甘蓝、香菜、油菜、芹菜、山药、香菇、芥菜、板栗

瓜、紫薯），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顺东源花卉蔬菜种植有限

公司）， 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56.74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76 万元， 属于 微

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苹果、梨子、橘子、香蕉、火龙果、圣女果、西瓜、哈密瓜、人参果、葡萄、

橙子、芒果、蓝莓、草莓、猕猴桃、水果黄瓜、柚子、水蜜桃、蟠桃、海棠果、冬枣、老

等），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重庆果琳鑫园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

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280.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450.78 万元， 属于 小型 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 (里脊、牛仔骨、牛前腿、牛后腿、牛腩、牛棒骨、牛肚、牛排），属于（农、林、

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丹东市清真牛羊屠宰厂）， 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160.28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0.39 万元， 属于小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4. (羊蹄、羊脖子、羊前腿、羊后腿、羊排、羊拐、羊肚、羊脖子），属于（农、林、

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丹东市清真牛羊屠宰厂）， 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160.28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0.39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5. (面粉、大米、杂粮面、豆油、清油、谷物油、糯米、玉米面、小米、玉米糁、

黑米、黑米面、大黄米、粘大米、糥米粉），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重庆渝罡米

面油商贸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230.42 万元，资产

总额为 260.42 万元， 属于 小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 (粉面子、精盐、白糖、鸡精、味精、红糖、大料、沙拉酱、蒜蓉酱、料酒、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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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老抽、生抽、酱油、辣椒面、辣椒段、孜然粉、十三香、老陈醋、香叶、桂皮、白醋、

白芝麻、花椒、黑胡椒汁、黑胡椒碎），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荣成市副食品有

限公司）， 从业人员 43 人，营业收入为 400.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0.76 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 (红小豆、燕麦、各种杂粮粉条、粉皮、粉丝、紫菜、花生米、银耳、海带丝、枸

杞、葡萄干、红枣、木耳、腐竹、红肠、方火腿、饮品、方便食品），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南京市建邺区副食品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3 人，营业收入为 100.3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0.95 万元， 属于 小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纯牛奶、酸奶），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

花园天山分公司）， 从业人员 402 人，营业收入为 7000.2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300.95 万元， 属于 中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 (鸡蛋、鹌鹑蛋），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广州回味源蛋类

食品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3 人，营业收入为 98.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5.86

万元， 属于 小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 (三黄鸡、土鸡、琵琶鸡腿、鸭腿、草鱼、鲫鱼、罗非鱼），属于（农、林、牧、

渔业）行业；制造商为（济南甄鲜鸡鱼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10.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5 万元， 属于 微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公司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新疆牛泰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日期： 2025 年 6 月 20 日

备注：

1.填写前请认真阅读《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和《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相关规定。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3.标的名称应按采购标的内容逐条声明。

4.村民委员会、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含养殖）均不属于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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